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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竞赛通则
1.所有自愿报名参加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各竞赛项目的学生和指导

教师，都应仔细阅读各赛项竞赛规则，了解其含义并严格遵守。

2.有关竞赛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属于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组委会，并授

予本届竞赛仲裁委员会行使。

3.各参赛选手领队和指导教师负责本队的训练和竞赛组织工作，教导本队自觉遵守竞赛规程、

规则，服从竞赛组委会和裁判委员会的安排；同时负责本队的纪律、安全、文明行为、环境

卫生等教育工作。

4.领队和指导教师应按要求按时参加竞赛培训及相关工作会议，可以对规程、规则等事项提出

咨询。遇争议或异议时，按组委会的决议执行。

5.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有义务看管好自己的竞赛器材及贵重财物，一旦发生损坏或丢失，由参赛

选手自行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6.在各项比赛中只允许裁判员、相关工作人员、当场比赛的参赛选手进入比赛场地。

7.比赛开始前 30 分钟净场，并于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开始检录，参赛选手凭参赛证经身份核

对后进入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8.比赛开始后不能完成检录者，视作比赛弃权。参赛选手不论何种原因耽误比赛责任自负。

9.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10. 遇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不适合比赛的原因，竞赛组委会有权决定更改竞赛日程、赛场。

11. 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发生下列行为，将视为严重犯规，执行裁判长有权视其情节轻

重给予警告、取消该项成绩直至取消全部比赛资格的处罚。

12. 比赛过程中，故意妨碍、影响他人竞赛，故意损坏他人作品。

13. 比赛过程中，违反该项竞赛具体细则。

14. 比赛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赛场纪律，不听从裁判员劝导，妨碍竞赛正常进行。

15. 比赛的制作、调试、演示过程中，领队或指导教师接触作品。

16. 比赛过程中，被发现并判定为作弊行为。

17. 以下情况该项成绩判为无比赛成绩：声明弃权；不能按时完成检录；其他严重犯规。

18. 比赛过程中对成绩没有异议的参赛选手需在评分表签字确认，一经确认，不再受理。

19. 比赛过程中对成绩有异议的参赛选手需现场向裁判提出，在裁判长答复后如仍不满意，可

在一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过时不予受理。

20. 竞赛仲裁委员会对于参赛选手书面提出的异议的仲裁决定是最终的。凡是正式自愿报名参

加本次竞赛活动的选手及其指导教师，在报名后即表明其已经明确地知道这一规则的含义和

服从这一规则的义务。

21. 严禁携带其他违反竞赛细则的成品、零部件、设备工具进入制作赛场，一经发现，按作弊

处理。

22.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大赛组委会拥有将作品发布、展览、编辑、出版的

权利。

23. 特别重申，任何参赛选手或指导教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在竞赛活动期间有任何干扰竞赛

正常秩序的不良言行，竞赛组委会将直接取消相关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和成绩。言行严重失

当并影响竞赛活动的，将取消相关人员下一届的报名参赛资格并书面告知所属教育部门和相

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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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电路创新制作
1 赛项简介

电路创新制作赛竞赛形式为电路创新设计。它要求选手按图拼搭电路和设计电路，展示不

同的声光效果。其活动对象为中小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选手在现场自行拼装、调试和操作。

电路创新制作赛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素质教育，检验青少年对电路制作类技

术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激发我国青少年对电路制作类技术的兴趣，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电路创新创作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男女子组赛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环境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电路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措

施。

4 竞赛任务及得分

4.1 项目描述

电路创新设计：在规定时间内，根据题意，正确、快速地完成五个现场指定电路的设计、

改造及创新，并正确演示电路的功能。

4.2 计分标准

电路创新制作竞赛共5题，每题20分，满分共计100分。

4.3 名次评定

电路创新制作竞赛共5题，答题正确数多者列前，答题正确数相同，总用时少者列前，如

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电路创新制作参赛

器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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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电路创新创作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

关要求的器材，本届电路创新制作赛所有组别竞赛器材标准统一按照“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

标赛”电路创新设计U12组以上规定执行。（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

规则）

5.2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3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按顺序独立完成电路创新设计。

6.1.2 竞赛时，选手应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作品，由裁判员记录完成时间（计时精确到秒）。

选手操作相关电路，使其稳定地演示作品的效果，由裁判员判断结果正确或错误。

6.1.3 使用器材必须为未经处理的器材，违者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4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6.1.5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电路创

新设计每题8分钟，总时长40分钟（计时精确到 0.1 秒）。

6.2.2 所有项目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项目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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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电路创新设计”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7.1.1 拼装不平整、层次混乱、导线条或元器件在相邻层交叉,用软导线除外；

7.1.2 不会演示功能，无底板拼装；连接点或导线条超出底板；

7.1.3 元器件极性错误或违背电子技术基本原理；

7.1.4 使用无关元器件、不合理元器件；

7.1.5 未用子母扣连接或子母扣连接不牢固或电路工作不稳定；

7.1.6 完成实验后未将开关切断；未完全遮盖完成电路；合上开关尚需作调整或调试后才能演

示电路功能（需要调节才能演示电路功能的除外）；

7.1.7 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电路的拼装；

7.1.8 试题发放后，未按指令擅自看题、操作；

7.1.9 报告制作完成或计时时间结束后，再次触动、更改或增减零部件、元器件、调试电路；

7.1.10 给予或接受别人帮助者；

7.1.11 违反锦标赛其它有关规定者。

7.2 犯规取消资格

7.2.1 不听从裁判员的指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7.2.2 参赛队员在未经裁判长允许的情况下私自与教练员或家长联系，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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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拟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模拟机器人通过现场焊接电路及组装机械部分，在赛道上进行调试后从出发区到高分区域

行走。它是目前电子制作竞赛里开展活动面最广的项目，能激发学生对电子科技知识的兴趣，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其活动对象为中小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选手在现场自行拼装、调试和操

作。模拟机器人赛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和敢于操作。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模拟机器人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若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3.1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

措施。

3.2 竞赛地图

3.2.1 行走场地，要求区域内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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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跑道长198厘米、宽100厘米 ，区域间隔见示意图，区域间隔线宽0.5厘米。

4 名次评定

4.1 取较好一轮行走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胜。

4.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行走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模拟机器人参赛器

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模拟机器人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关

要求的器材。（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规则）

5.2 小学低龄组（1-3年级）使用拼接器材，小学高龄组（4-6）及中学组使用焊接器材。

5.3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4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选手现场制作具有定时行走功能的模拟机器人，在规定的场地内进行行走比赛。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完成制作和调试任务。

现场制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

6.1.2 竞赛时选手自带未经处理、制作过的套材，与竞赛无关的成品及半成品不得带入，违者

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3 各参赛选手的赛场和序号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公告。

6.1.4 模拟机器人由3节五号电池供电，电池自备。

6.1.5 行走赛进行两轮，每轮行走赛满分为100分，必须使用现场制作的模拟机器人参加行走

赛。

6.1.6 制作判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行走赛，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制作合格的选手听从裁判

指挥，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模拟机器人。

6.1.7 在规定时间内将制作合格的模拟机器人进行定时调试后，模拟机器人按序摆放在指定位

置。由裁判安排顺序，在指定跑道内行走，模拟机器人停止行走这一时刻所在区域分值为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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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一次的成绩，每位运动员的模拟机器人按序在指定跑道上连续行走两次，裁判员记录行走

时间（精确到秒）和分值。

6.1.8 行走停止时，模拟机器人机械脚若在两个区域界线上（脚与地面接触处），以分值较少

的区域分为本轮行走分。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现场制

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机器人行走每轮2分钟。

6.2.2 所有任务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任务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模拟机器人制作”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7.1.1 更换了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

7.1.2 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搭焊，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

影响；

7.1.3 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插入线孔焊接；未剪去印刷电

路板上过长（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的焊盘）的元器件引脚；

7.1.4 增减零部件、元器件或变动电子线路，未调节到30秒钟以内的定时功能，或指示灯不能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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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安装不符合器材图纸资料要求（电动机变速箱位置仅供参考）、少装螺丝及部件（垫片

不做要求）；

7.1.6 运动员当场不能演示模拟机器人的定时行走功能；

7.1.7 报告制作完成后，再次触动、调试电路。

7.2 判罚“模拟机器人行走”成绩的规定

7.2.1 更换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取消模拟机器人

行走资格；

7.2.2 模拟机器人行走起始区长（净）20厘米，允许在区域内任何一处起步，但不得踩到或超

越起始线，违反者本轮行走无成绩；

7.2.3 行走过程中，脚踩边线或底线，本轮行走无成绩；

7.2.4 模拟机器人在行走过程中跌倒或任何零部件脱落，本轮行走无成绩；

7.2.5 行走过程中模拟机器人跌倒、指示灯未能正常工作，本轮行走无成绩；

7.2.6 给予或接受别人帮助者，本轮行走无成绩；

7.2.7 自裁判发令开始，模拟机器人离手触地后，对模拟机器人提供任何帮助者，本轮行走无

成绩；

7.2.8 两轮行走之间可以对模拟机器人进行10秒以内的微调，但不能使用场地，违者取消第二

次行走资格；

7.2.9 行走时间超过2分钟者，本轮行走无成绩；

7.2.10 模拟机器人停止时在黄色“炸弹区”内或脚踩黄线，本轮行走无成绩。

7.3 犯规取消资格

7.3.1 制作合格的选手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模拟机器人，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2 竞赛期间选手自带焊接和制作工具（包括烙铁架），现场不提供工具、零配件和耗材，

选手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和调剂，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3 禁止使用自动、半自动工具（如电动、半自动螺丝刀、电钻等），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

资格。

7.3.4 制作使用的“模板”（即形同模拟机器人，用于示意、辅助制作的器具）不得使用，违

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5 样机和加工过的器材不得带入赛场，否则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6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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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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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寻轨器

1 赛项简介

智能寻轨器是可以自动识别黑白轨迹而自动沿黑色轨道行驶的机器小车。它有两个主动轮

和一个尾轮，两边光耦分别控制对应的主动轮，电位器可以调节对应光耦的灵敏度，调节尾轮

可以提高智能寻轨器的转弯性能。其活动对象为中小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选手在现场自行拼

装、调试和操作。智能寻轨赛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有利于提高学生创新能

力。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智能寻轨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若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3.1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寻轨器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

措施。

3.2 竞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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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场地要求基本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3.2.2 跑道要求：跑道上黑色轨迹净宽1.5—2.0cm ，4条停车黑线宽度分别约为：1.2CM，1.8CM，

2.5CM，5CM。

4 名次评定

4.1 取较好一轮行驶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胜。

4.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行驶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智能寻轨器参赛器

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智能寻轨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关要

求的器材。（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规则）

5.2 小学低龄组（1-3年级）使用拼接器材，小学高龄组（4-6）及中学组使用焊接器材。

5.3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4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选手现场制作具有寻迹行驶功能的智能寻轨器，在规定的场地内进行行驶比赛。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完成制作和调试任务。

现场制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

6.1.2 竞赛时选手自带未经处理、制作过的套材，与竞赛无关的成品及半成品不得带入，违者

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3 各参赛选手的赛场和序号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公告。

6.1.4 智能寻轨器由3节五号电池供电，电池自备。

6.1.5 行驶赛进行两轮，每轮行驶赛满分为100分，必须使用现场制作的智能寻轨器参加行驶

赛。

6.1.6 制作判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行驶赛，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制作合格的选手听从裁判

指挥，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智能寻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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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在规定时间内将制作合格的智能寻轨器进行调试后，智能寻轨器按序摆放在指定位置。

由裁判安排顺序，在指定跑道内行驶，智能寻轨器停止行驶这一时刻，尾轮所在区域分值为该

选手的一次的成绩，每位运动员的智能寻轨器按序在指定跑道上连续行驶两次，裁判员记录行

驶时间（精确到秒）和分值。

6.1.8 行驶停止时，智能寻轨器尾轮若在两个区域界线上，以分值较少的区域分为本轮行驶分。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现场制

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寻轨器行驶每轮2分钟。

6.2.2 所有任务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任务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智能寻轨器制作”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7.1.1 更换了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

7.1.2 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搭焊，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

影响；（3只发光二极管除外）

7.1.3 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插入线孔焊接；未剪去印刷电

路板上过长（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的焊盘）的元器件引脚；（3只发光二极管除外）

7.1.4 增减零部件、元器件或变动电子线路，未调节到具有左侧传感器控制左侧车轮，右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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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控制右侧轮，不能实现黑色停、白色正转的功能，或指示灯不能正常工作；

7.1.5 安装不符合器材图纸资料要求、少装螺丝及部件（垫片和橡皮筋不做要求）；

7.1.6 智能寻轨器尾轮未安装两个螺母或两个螺母不在车体下方；

7.1.7 运动员不能当场演示智能寻轨器的黑色停、白色正转行驶功能。

7.1.8 报告制作完成后，再次触动、调试电路。

7.2 判罚“智能寻轨器行驶”成绩的规定

7.2.1 更换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取消智能寻轨器

行驶资格；

7.2.2 智能寻轨器行驶，允许尾轮在起始线后任何一处起步，但尾轮不得压到或超越起始线，

违反者本轮行走无成绩；

7.2.3 智能寻轨器到达终点前的行驶路线必须从低分依次进入高分，未能依次行驶和尾轮驶出

跑道的，按正常行驶最后通过分值计算；

7.2.4 行驶经过满分区但未能停在减分区而继续行驶的，按80分计算；

7.2.5 智能寻轨器行驶过程中任何零部件（包括皮筋）脱落，本轮行驶无成绩；

7.2.6 行驶中或停车后指示灯未正常工作，本轮行驶无成绩；

7.2.7 给予或接受别人帮助者，本轮行驶无成绩；

7.2.8 自裁判发令开始，智能寻轨器离手后，对智能寻轨器提供任何帮助者，本轮行驶无成绩；

7.2.9 两轮行驶之间可以对智能寻轨器进行10秒以内的微调，但不能使用场地，违者取消第二

次行驶资格；

7.2.10 行驶时间超过2分钟者，本轮行驶无成绩。

7.3 犯规取消资格

7.3.1 制作合格的选手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智能寻轨器，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2 竞赛期间选手自带焊接和制作工具（包括烙铁架），现场不提供工具、零配件和耗材，

选手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和调剂，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3 禁止使用自动、半自动工具（如电动、半自动螺丝刀、电钻等），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

资格。

7.3.4 制作使用的“模板”（即形同智能寻轨器，用于示意、辅助制作的器具）不得使用，违

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5 样机和加工过的器材不得带入赛场，否则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6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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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7.3.7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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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空探测器

1 赛项简介

太空探测器由电路控制，选手结合自身套材情况选择在不同区域“点火”发射升空，飞向

遥远的太空向八大行星及矮行星行进，选择地球上最佳的地点着陆回收，根据完成任务不同得

到不同的分数。其活动对象为中小学生，要求参加比赛的选手在现场自行拼装、调试和操作。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太空探测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若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3.1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探测器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

措施。

3.2 竞赛地图



第 五 届 广 东 省 青 少 年 创 新 思 维 及 科 技 实 践 大 赛

第 18
页

3.2.1 场地要求基本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3.2.2 跑道长2米、宽1米 ，起始区、登陆区，回收区分布见示意图。

4 名次评定

4.1 取较好一轮探测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胜。

4.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探测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太空探测器参赛器

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太空探测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关要

求的器材。（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规则）

5.2 小学低龄组（1-3年级）使用拼接器材，小学高龄组（4-6）及中学组使用焊接器材。

5.3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4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选手现场制作具有定时行走、返回功能的太空探测器，在规定的场地内进行太空探测赛。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完成制作和调试任务。

1、现场制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

6.1.2 竞赛时选手自带未经处理、制作过的套材，与竞赛无关的成品及半成品不得带入，违者

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3 各参赛选手的赛场和序号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公告。

6.1.4 太空探测器由3节五号电池供电，电池自备。

6.1.5 探测赛进行两轮，每轮探测赛满分为100分，必须使用现场制作的太空探测器参加探测

赛。

6.1.6 制作判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探测赛，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制作合格的选手听从裁判

指挥，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太空探测器。

6.1.7 在规定时间内将制作合格的太空探测器进行定时调试后，太空探测器按序摆放在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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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由裁判安排顺序，在指定场地内探测，当太空探测器到达登陆区域时获得相应分值并开始

折返运动，通过不同分值起始区域（回收区）获得相应分值，两个分值相加为选手该轮的成绩，

每位运动员的太空探测器按序在指定跑道上连续探测两次，裁判员记录行驶时间（精确到秒）

和分值。

6.1.8 探测、折返过程中，太空探测器机械脚若在两个区域界线上，以分值较少的区域分为本

轮行驶分。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现场制

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探测器探测每轮90秒。

6.2.2 所有任务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任务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太空探测器制作”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7.1.1 更换了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

7.1.2 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搭焊，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

影响；

7.1.3 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插入线孔焊接；未剪去印刷电

路板上过长（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的焊盘）的元器件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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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增减零部件、元器件或变动电子线路，未调节到30秒钟以内的定时折返功能，或指示灯

不能工作正常；

7.1.5 安装不符合器材图纸资料要求、少装螺丝及部件（垫片不做要求）；

7.1.6 太空探测器车头车尾方向错误（车体弧形一端为车头，有开关端为车尾）；

7.1.7 运动员不能当场演示太空探测器的定时折返功能。

7.1.8 报告制作完成后，再次触动、调试电路。

7.2 判罚“太空探测器探测”成绩的规定

7.2.1 更换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取消太空探测器

探测资格；

7.2.2 太空探测器允许在起始区内任何一处起步，但不得踩到或超越起始线，违反者本轮探测

无成绩；

7.2.3 太空探测器在前进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机械脚踩边线或底线，或折返通过起始线(即终

点线)后,首先触地的机械脚若在场地外,本轮探测无成绩；

7.2.4 太空探测器在到达登陆区后，未能折返,本轮探测无成绩；

7.2.5 太空探测器探测过程中任何零部件脱落，本轮探测无成绩；

7.2.6 太空探测器探测过程中指示灯未正常工作，本轮探测无成绩；

7.2.7 给予或接受别人帮助者，本轮探测无成绩；

7.2.8 自裁判发令开始，太空探测器离手后，对太空探测器提供任何帮助者，本轮探测无成绩；

7.2.9 两轮探测之间可以对太空探测器进行10秒以内的微调，但不能使用场地，违者取消第二

次探测资格；

7.2.10 探测时间超过90秒者，本轮探测无成绩。

7.3 犯规取消资格

7.3.1 制作合格的选手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太空探测器，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2 竞赛期间选手自带焊接和制作工具（包括烙铁架），现场不提供工具、零配件和耗材，

选手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和调剂，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3 禁止使用自动、半自动工具（如电动、半自动螺丝刀、电钻等），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

资格。

7.3.4 制作使用的“模板”（即形同太空探测器，用于示意、辅助制作的器具）不得使用，违

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5 样机和加工过的器材不得带入赛场，否则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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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7.3.7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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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足球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足球机器人是可以自动识别黑白轨迹而自动沿黑色轨道行驶并能通过红外传感器触发击

球的机器小车，结合了足球元素追加沿路击球。足球机器人将沿着曲线轨道前行，并且挥动击

球杆将小足球击向球门，被击球越过球门红线进入球门计相应分数。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足球机器人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若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3.1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机器人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

措施。

3.2 竞赛地图

3.2.1 场地要求基本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3.2.2 赛道长 200cm、宽 100cm，各射门点分数及位置分布场地见如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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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次评定

4.1 取较好一轮足球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胜。

4.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足球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足球机器人参赛器

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足球机器人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关

要求的器材。（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规则）

5.2 小学低龄组（1-3年级）使用拼接器材，小学高龄组（4-6）及中学组使用焊接器材。

5.3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4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选手现场制作具有自动识别轨迹行驶、通过红外传感器击球的足球机器人，在规定的场地

内进行比赛。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完成制作和调试任务。

1、现场制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

6.1.2 竞赛时选手自带未经处理、制作过的套材，与竞赛无关的成品及半成品不得带入，违者

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3 各参赛选手的赛场和序号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公告。

6.1.4 足球机器人由3节五号电池供电，电池自备。

6.1.5 足球赛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21 分（进球分+停止分），必须使用现场制作的足球

机器人加足球赛。

6.1.6 制作判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足球赛，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制作合格的选手听从裁判

指挥，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足球机器人。

6.1.7 足球机器人应在赛道内沿黑色轨迹线行驶、射击足球并在终点线停止。足球机器人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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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足球，足球越过球门红线落到地面时，获得相应（进球分）1/2/3/4 分。

6.1.8 在规定时间内将制作合格的足球机器人进行定时调试后，足球机器人与守门员按序摆放

在指定位置。由裁判安排顺序，在指定场地内击球，当足球机器人的任意部分在终点线停止时，

获得（停止分）1 分，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时获得的（进球分+停止分）作为本轮比

赛得分，两个分值相加为选手该轮的成绩，每位运动员的足球机器人按序在指定跑道上连续击

球两次，裁判员记录行驶时间（精确到秒）和分值。

6.1.9 当发生以下三种情况：

① 足球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至终点、但未停止，当足球机器人的尾轮驶离终点线；

② 足球机器人在行驶途中停止超过 10 秒；

③ 足球机器人在行驶途中出现脱轨，当足球机器人的尾轮驶离规定路线；比赛停止并计时，

以比赛停止前获得的（进球分）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现场制

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机器人击球每轮2分钟。

6.2.2 所有任务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任务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足球机器人制作”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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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更换了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

7.1.2 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搭焊，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

影响；

7.1.3 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插入线孔焊接；未剪去印刷电

路板上过长（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的焊盘）的元器件引脚；

7.1.4 增减零部件、元器件或变动电子线路；

7.1.5 安装不符合器材图纸资料要求、少装螺丝及部件（垫片不做要求）；

7.1.6 运动员当场不能演示足球机器人的识别轨迹及击球功能；

7.1.7 报告制作完成后，再次触动、调试电路。

7.2 判罚“足球机器人探测”成绩的规定

7.2.1 更换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取消足球机器人

击球资格；

7.2.2 足球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触碰行驶中的足球机器人，拿取未被足球机器人击中的

足球，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7.2.3 单轮足球赛时间超过 2分钟，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7.3 犯规取消资格

7.3.1 制作合格的选手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足球机器人，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2 竞赛期间选手自带焊接和制作工具（包括烙铁架），现场不提供工具、零配件和耗材，

选手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和调剂，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3 禁止使用自动、半自动工具（如电动、半自动螺丝刀、电钻等），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

资格。

7.3.4 制作使用的“模板”（即形同足球机器人，用于示意、辅助制作的器具）不得使用，违

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5 样机和加工过的器材不得带入赛场，否则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6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7.3.7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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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寻宝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寻宝机器人是一项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相结合的电子应用。机器人底部前端的光耦检测跑

道的变化，传输给控制芯片，控制芯片传输给电机控制机器人行走，当机器人遇到白色山峰可

触发机器人转角度前进。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2.1 寻宝机器人赛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竞赛。

2.2 参赛组别：小学低年龄组(1-3年级)、小学高年龄组（4-6年级）、中学组(7-12年级)分别

按男子组、女子组竞赛评奖（若单项参赛人数少于十人，则男女子组赛合并评奖）。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3.1 竞赛场地

比赛场地的环境采用冷光源、低照度照明，无磁场干扰。但赛场通常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

的影响。例如，光照条件可能有变化等等。参赛队在设计和创作探测器时应充分考虑各种应对

措施。

3.2 竞赛地图

3.2.1 场地要求基本平整、无障碍物和无明显坡度。

3.2.2 赛道长 200cm、宽 100cm，起点，各寻宝点分数及位置分布场地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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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名次评定

4.1 取较好一轮寻宝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得分高者优胜。得分相同，用时短者优胜。

4.2 得分与用时均相同，根据另一轮寻宝赛成绩排定个人名次。如仍相同，名次并列。

5 参赛器材

本节提供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电子制作大赛-太空探测器参赛器

材的原则与要求。

5.1 参赛前，所有器材必须通过竞赛裁判组的检查，以增进竞赛的合理性、公平性、公正性、

创新性、挑战性。要求参加寻宝机器人赛的选手选用符合“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相关

要求的器材。（具体可参考“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竞赛规则）

5.2 小学低龄组（1-3年级）使用拼接器材，小学高龄组（4-6）及中学组使用焊接器材。

5.3 竞赛期间，所有竞赛器材及工具均由选手自备。

5.4 不允许使用有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竞赛场地的危险元件。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选手现场制作具有多次转弯、保持直行向前的寻宝机器人，在规定的场地内进行寻宝比赛。

6.1 比赛方法

6.1.1 在指定赛场、按时独立完成制作和调试任务。

1、现场制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

6.1.2 竞赛时选手自带未经处理、制作过的套材，与竞赛无关的成品及半成品不得带入，违者

不得参加该项目竞赛。

6.1.3 各参赛选手的赛场和序号由电脑随机产生，赛前公告。

6.1.4 寻宝机器人由3节五号电池供电，电池自备。

6.1.5 寻宝赛进行两轮，每轮比赛满分 10 分（寻宝分+停止分），必须使用现场制作的寻宝

机器人加寻宝赛。

6.1.6 制作判为不合格的，不得参加寻宝赛，须立即离开比赛场地；制作合格的选手听从裁判

指挥，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寻宝机器人。

6.1.7 寻宝机器人应从赛道内的低分区域依次行走至高分区域（1-2-3-4-5- 6-7-8-9）完成寻

宝任务，1 为起点，9 为终点。

6.1.8 在规定时间内将制作合格的寻宝机器人进行定时调试后，将寻宝机器人按序摆放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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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由裁判安排顺序，在指定场地内寻宝，当寻宝机器人的任意部分在终点线停止时，获得

（停止分）1 分，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时获得的（区域分+停止分）作为本轮比赛得

分，两个分值相加为选手该轮的成绩，每位运动员的寻宝机器人按序在指定跑道上连续寻宝两

次，裁判员记录行驶时间（精确到秒）和分值。

6.1.9 寻宝机器人按照规定路线到达终点又离开终点的，本轮比赛获得（区域分）9 分，（停

止分）0 分。

6.1.10 当发生以下两种情况：

① 寻宝机器人在寻宝赛中未按规定路线行走，或离开赛道；

② 寻宝机器人在行走途中停止超过 10 秒；比赛停止并计时，以比赛停止前获得的（区域分）

作为本轮比赛得分。

6.2 赛制

6.2.1 比赛按竞赛组委会统一制定的日程进行。比赛场地上规定了选手要完成的任务。现场制

作和统一调试共40分钟，机器人寻宝每轮2分钟。

6.2.2 所有任务的比赛结束后，每位选手所有任务得分之和作为该选手的总成绩，按总成绩对

参赛选手排名并评选奖项。

6.2.3 竞赛组委会有权利也有可能根据参赛报名情况和场馆实际条件变更赛制。

6.3 竞赛过程

6.3.1 检录：带上参赛证、竞赛器材在指定时间到检录场地。

6.3.2 入场：进入指定赛场按照指定位置入座，裁判员检查参赛证和竞赛器材。

6.3.3 宣讲：裁判长讲解安全等注意事项，根据要求摆放好竞赛器材。

6.3.4 开赛：比赛开始，选手按照要求比赛。

6.3.5 完成：选手完成题目或者项目。

6.3.6 签名：选手、计时裁判、技术裁判签名。

6.3.7 送成绩：竞赛裁判长检查好所有成绩单，报送给成统裁判长。

6.3.8 结束：比赛结束。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7.1 判断“寻宝机器人制作”正确与错误的规定

凡不能按题意演示稳定的效果或虽能演示效果但属下列条款之一者，均判为“错”：

7.1.1 更换了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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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印刷电路板出现虚焊、搭焊，在合理摇动电路板或单个元器件时电路功能演示受到严重

影响；

7.1.3 元器件、印刷电路板引出导线和搭桥导线没有从无铜箔面插入线孔焊接；未剪去印刷电

路板上过长（引脚剪去后仍能碰到邻近的焊盘）的元器件引脚；

7.1.4 增减零部件、元器件或变动电子线路；

7.1.5 安装不符合器材图纸资料要求、少装螺丝及部件（垫片不做要求）；

7.1.6 运动员当场不能演示寻宝机器人的多次转弯及直行功能；

7.1.7 报告制作完成后，再次触动、调试电路。

7.2 判罚“寻宝机器人探测”成绩的规定

7.2.1 更换已标记零部件（如经裁判做上记号的印刷电路板、机械部件等），取消寻宝机器人

寻宝资格；

7.2.2 寻宝赛结束前运动员进入赛道或触碰行走中的寻宝机器人，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7.2.3 单轮寻宝赛时间超过 2分钟，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7.3 犯规取消资格

7.3.1 制作赛合格的选手在统一调试前不允许再碰触寻宝机器人，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2 竞赛期间选手自带焊接和制作工具（包括烙铁架），现场不提供工具、零配件和耗材，

选手之间不得相互借用和调剂，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3 禁止使用自动、半自动工具（如电动、半自动螺丝刀、电钻等），违者取消该项目竞赛

资格。

7.3.4 制作使用的“模板”（即形同寻宝机器人，用于示意、辅助制作的器具）不得使用，违

者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5 样机和加工过的器材不得带入赛场，否则取消该项目竞赛资格。

7.3.6 不服裁判的判决，且不按申诉程序提出申诉，并影响竞赛进行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伍

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7.3.7 严禁将通讯工具带入赛场，违者取消该选手所属队该项目全部竞赛成绩。

8 奖项设置

参照《关于举办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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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注意事项

1 回避范围及方式

1.1 回避范围

1.1.1回避是裁判员具有法定情形，必须回避，不参与相关比赛执裁的制度。按照相关规定，

结合竞赛活动实际，如果裁判员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① 是参赛选手的近亲属；

② 与参赛选手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

③ 担任过参赛选手的辅导老师、指导老师的；

④ 与参赛选手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裁的。

1.2 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有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两种：

1.2.1 自行回避

1.2.1.1 裁判员自行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回避的理由，口头提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1.2.1.2 裁判员有上述①②③④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裁判员在比赛制裁过程中，发现

有上述

1.2.1.3 ①②③④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没有自行提出回避的，组委会应当决定其

回避。裁判员自行回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

1.2.2 申请回避

1.2.2.1 参赛选手及裁判员要求其他裁判员参与回避的，应当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口头提

出申请的，应当记录在案。

2 异议处理机制

2.1 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接受社会的监督，活动相关工作(初评阶段

的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

2.2 任何参赛选手对第五届广东省青少年创新思维及科技实践大赛参赛选手、参赛单位及其项

目的公平性、材料真实性、比赛成绩等持有异议的，应当面向裁判员提出，若对裁判员答复不

满意，一个小时内可以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述，逾期不予受理。

2.3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提出异议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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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

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以匿名方式提出的异议一般不予受理。

2.4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将异议材料直接提交评审组织或者裁判员；裁判员收到异

议材料的，应当及时转交仲裁委员会，不得提交评审组织和转发其他裁判员。

2.5 仲裁委员会会在接到异议材料后应当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并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异议，应

予受理。

2.6 为维护异议者的合法权益，仲裁委员会、参赛单位及其指导老师，以及其他参与异议调查、

处理的有关人员应当对异议者的身份予以保密；确实需要公开的，应当事前征求异议者的意见。

2.7 涉及参赛选手的材料真实性、比赛成绩的真实性等内容的异议由仲裁委员会负责协调，由

有关指导单位或者指导老师协助。参赛选手接到异议通知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核实异 议

材料，并将调查、核实情况报送仲裁委员会审核。必要时，仲裁委员会可以组织裁判员进 行

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涉及参赛选手及其排序的异议由指导单位或者指导老师负责协调，提出

初步处理意见报送仲裁委员会审核。参赛选手接到异议材料后，在异议通知规定的时间 内未

提出调查、核实报告和协调处理意见的，该项目不认可其比赛成绩。

2.8 异议处理过程中，涉及异议的任何一方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推诿和延误。参赛选手在规定

时间内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视为承认异议内容；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在规定时间

内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视为放弃异议。

2.9 仲裁委员会应当向活动专家评审委员会报告异议核实情况及处理意见，并将决定意见通知

异议方和参赛选手。

3 主办单位免责声明

3.1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以本赛事名义开展的活动均属假冒、侵权。

3.2 大赛为公益性赛事，主办单位不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会

员费、食宿费、参赛材料费、器材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

3.3 本赛事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诱导任何学校、学生或家长参加竞赛活

动。

3.4 请参与活动人员妥善保管自己的贵重物品 (如现金、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参赛设备等) ，

避免丢失或损坏，主办单位对此不承担责任。

4 其他注意事项

4.1 参与活动人员必须牢固确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把活动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严格注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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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安全，相关机器人设备须提前充好电，准备好备用电池，规范用电，防止触电。严格注意防

火安全，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和打火机、火柴等进入赛场。

4.2 严格注意操作安全，活动期间如有发射弹丸、切割材料、器件焊接等危险操作时必须戴好

头盔、手套、护目镜等防护措施。活动期间，参与活动人员应熟悉场地环境，若遇紧急情况，

严格服从安保人员指挥。

4.3 参与活动人员应提前购买保额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医疗保

险等风险保险，并承诺愿意自行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

4.4 参与活动人员应遵守场地制度，爱护公共设施，自觉保持公共卫生。

4.5 关于竞赛规则的任何修订及大赛相关通知，将在赛事服务平台发布。请登录赛事服务平台

(http://contest.gdfm.org.cn/) 进行查看。

4.6 竞赛期间，凡是规则中没有说明的事项由裁判委员会决定。竞赛组委会委托裁判委员

会对此规则进行解释与修改。

赛项技术支持联系方式：王老师 15302382605

注:赛项技术咨询联系人不代表大赛组委会，仅协助组委会进行

技

术咨询答疑事宜，赛事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组委会监督电话：020-87688890

http://contest.gdfm.org.cn/)

	第一章 竞赛通则
	第二章  电路创新制作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环境
	4 竞赛任务及得分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三章  模拟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4 名次评定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四章  智能寻轨器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4 名次评定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五章  太空探测器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4 名次评定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六章  足球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4 名次评定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七章  寻宝机器人
	1 赛项简介
	2 参赛对象及分组
	3 竞赛场地与地图
	4 名次评定
	5 参赛器材
	6 比赛方法与流程
	7 判断判罚规定与犯规取消资格
	8 奖项设置

	第八章  注意事项
	1 回避范围及方式
	2 异议处理机制
	3 主办单位免责声明
	4 其他注意事项


